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諮詢文件 

 港口行動事務委員會會議文件第 1/2026 號 

 

港口行動事務委員會  

 

郵輪使用海港中部通航恒常化  

 

目的 

 
本文件旨在邀請委員支持把停靠啟德郵輪碼頭的特定類別郵輪

1可於每日 18:00 至次日 06:00 時段使用中航道、北航道及西航道

（統稱「海港中部通航」）的安排恆常化。有關恆常化的安排建議

自 2026 年 3 月 4 日起生效。 

 

背景 

2. 經諮詢海事處轄下四個相關諮詢委員會 2後，試行計劃於 
2024 年 3 月推出，為期 24 個月(即截至 2026 年 3 月 3 日為止)，允

許停泊在啟徳郵輪碼頭的特定類別郵輪於指定時段作海港中部通航，

而毋須事先取得海事處船隻航行監察中心（「航監中心」）的批准。

最初的通航時段為 19:00 至 22:00。為更好配合郵輪的營運，並在考

慮海港的海上交通流量後，海事處於 2024 年 10 月諮詢該四個相關

委員會後，將試行計劃的通航時段延長至每日 18:00 至次日 06:00。
在委員支持下，延長後的通航時段於 2024 年 11 月 18 日正式生效。 

 

恆常化建議  

3.  維多利亞港一直是香港一個最重要的旅客熱點。現有的試行安

排旨在利用維多利亞港的美景促進郵輪旅遊業的發展。事實上，在

 
1 即總長度不超過 345米的高機動性能郵輪和總長度不超過 290米的傳統郵輪。 

2 港口行動事務委員會、領港事務諮詢委員會、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及高速船諮詢委員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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試行計劃推出前已有郵輪獲批作海港中部通航，而搭乘這些郵輪的

乘客亦對計劃持正面反應，此外，本地居民和遊客亦能從維多利亞

港兩岸欣賞到國際郵輪駛經海港的風采，從而豐富了維多利亞港的

夜景。 

 

4. 政府於 2024 年 12 月在《香港旅遊業發展藍圖 2.0》下一併公

布《郵輪旅遊發展行動計劃》（「行動計劃」）。行動計劃的其中

一項行動措施是在運作暢順的情況下恒常化停靠啟德郵輪碼頭的郵

輪駛經中航道的安排。 

 

5. 郵輪業界均對試行計劃表示歡迎。多家郵輪公司對有關安排表

達了興趣及提出查詢。雖然郵輪通航安排取決於多項因素，包括潮

汐狀況及實際離港時間，導致該安排的實際使用不多 3，但安排運作

順利，對海上交通並無構成重大影響。隨著該安排的恒常化，我們

預期將會令更多郵輪從中受益，藉此進一步提升香港作為郵輪目的

地的吸引力。 

 

6. 在平衡了海上交通影響及航行風險後，我們建議維持現行的通

航時段，即每日 18:00 至次日 06:00，以及維持現時適用的停靠在啟

德郵輪碼頭的特定類別郵輪。值得留意的是有關計劃只適用於停靠

在啟德郵輪碼頭的郵輪，而不包括停靠在海運碼頭的郵輪。郵輪如

欲在通航時段以外作海港中部通航，或不屬特定類別郵輪，則仍須

按現行規定每次向海事處航監中心取得批准。因應將該安排恆常化

而對靠泊指引規定所提出的建議修訂，已詳列於附件 [只有英文版

本]。此外，現有試行計劃下的所有其他條件仍然有效，並將由相關

持份者繼續遵守。 

 

 

 
3  在試行計劃下，共有两艘郵輪，包括（「安妮皇后號」）在 2025 年 3 月 19 日晚上 8 時從啟

德郵輪碼頭離開時作海港中部通航﹔及（「探索星號」）在 2026 年 2 月 15 日晚上 7 時經海港

中部抵達啟德郵輪碼頭。在推出試行計劃前，航監中心近年曾批准以下郵輪作海港中部通航：

2023年 3 月 9 日的「邁希夫 5 號」及 2024年 3月 28 日的「海洋旋律號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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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來路向 

7. 如獲委員支持，建議的恒常化安排將自 2026 年 3 月 4 日起生

效。旅遊事務署及海事處將繼續監察安排恆常化後的執行情況，並

會基於持份者意見及實際運作情況作出必要的調整。如海港中部通

航的海上交通情況出現重大改變，則可考慮暫停有關安排。此外，

旅遊事務署將繼續與香港旅遊發展局及其他持份者合作，向郵輪公

司推廣有關安排。 

 

徵求意見 

8. 請各委員支持本文建議。如有任何意見，請在 3 月  3 日前與委

員會秘書處聯絡。 

 

 

 
旅遊事務署  
二零二六年二月十六日 
 


